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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

取和使用管理办法(2021 新版) 

Safety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. Safety and production are in 

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



实用文本 | DOCUMENT TEMPLATE 
通用安全 

 第 2 页 

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

理办法(2021 新版) 

 

  第一章总则 

  第一条（依据和目的）为了建立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投入长

效机制，加强安全生产费用管理，保障企业安全生产资金投入，维

护企业、职工以及社会公共利益，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等有关法律

法规和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04〕

2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10〕23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煤炭生产、非

煤矿山开采、建筑施工、危险品生产与存储、交通运输、电力、冶

金、机械制造、烟花爆竹生产的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（以下简称

企业）适用本办法。 

备注说明：安全管理是生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安全与生产在实施过程，两

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，存在着进行共同管理的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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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条（行业属性内涵）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： 

  煤炭生产是指煤炭资源开采作业有关活动。 

  非煤矿山开采是指石油和天然气、煤层气（地面开采）、金属矿、

非金属矿及其他矿产资源的勘探作业和生产、选矿、闭坑及尾矿库

运行、闭库等有关活动。 

  建筑施工是指土木工程、建筑工程、井巷工程、线路管道和设

备安装及装修工程的新建、扩建、改建以及矿山建设。 

  危险品是指列入国家标准《危险货物品名表》（GB12268）和国

家有关部门确定并公布的《剧毒化学品目录》的物品，包括军工危

险品和民用爆炸物品等。 

  烟花爆竹是指烟花爆竹制品和用于生产烟花爆竹的民用黑火

药、烟火药、引火线等物品。 

  交通运输包括道路运输、水路运输、铁路运输、海洋运输、航

空运输。道路运输是指以机动车为交通工具的旅客和货物运输；水

路运输是指以运输船舶为工具的旅客和货物运输；铁路运输是指以

火车为工具的旅客和货物运输（包括高铁和城际铁路）；海洋运输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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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以船舶为工具，通过海上航道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港口之间的货

物运输；航空运输是指以飞机为工具的旅客和货物运输。 

  电力是指发电、供电、输变电、调度、检修、试验和电力建设

等活动。 

  冶金是指金属矿物的冶炼以及轧制成材有关活动，包括：钢铁、

有色、黄金等的冶炼生产和加工处理活动，以及与主工艺流程配套

的辅助工艺环节的生产。 

  机械制造特指各种动力机械、特种设备、大中型船舶、石油炼

化装备的制造活动。 

  第四条（安全费用定义及管理原则）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费用

（以下简称安全费用）是指企业按照规定标准提取，在成本中列支，

专门用于完善和改进企业安全生产条件的资金。安全费用按照“企

业提取、政府监管、确保需要、规范使用”的原则进行管理。 

  第二章安全费用的提取标准 

  第五条（煤矿企业提取标准）煤炭生产企业依据开采的原煤产

量按月提取。各类煤矿原煤单位产量安全费用提取标准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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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煤（岩）与瓦斯（二氧化碳）突出矿井吨煤 30 元； 

  （二）其他井工矿井吨煤15 元； 

  （三）露天矿吨煤5 元。 

  矿井瓦斯等级划分按现行《煤矿安全规程》和《矿井瓦斯等级

鉴定办法》的规定执行。 

  第六条（非煤矿山企业提取标准）非煤矿山企业依据开采的原

矿产量按月提取。各类矿山原矿单位产量安全费用提取标准如下： 

  （一）石油，每吨原油17 元； 

  （二）天然气、煤层气（地面开采）每千立方米原气5 元； 

  （三）金属矿山，其中露天矿山每吨5 元，井下矿山每吨 10 元； 

  （四）核工业矿山，每吨25 元； 

  （五）非金属矿山，其中露天矿山每吨 2 元，井下矿山每吨 4

元； 

  （六）小型露天采石场，即年采剥总量 50 万吨以下，且最大开

采高度不超过 50 米，产品用于建筑、铺路的山坡型露天采石场，每

吨 1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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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矿产量不含金属、非金属矿山尾矿库和废石场中用于综合利

用的尾砂和低品位矿石。 

 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单位安全费用按地质勘查项目

或工程总费用的3%提取。 

  第七条（建筑施工企业提取标准）建筑施工企业以建筑安装工

程概预算为计提依据。各工程类别安全费用提取标准为： 

  （一）房屋建筑工程、矿山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电力工程、

铁路工程为2.0％； 

  （二）市政公用工程、冶炼工程、机电安装工程、化工石油工

程、港口与航道工程、公路工程、通信工程为1.5％。 

  建筑施工企业提取的安全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和基本建设项目的

投资概算；在竞标时，不得删减，列入标外管理。国家对基本建设

投资概算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  总包单位应当将安全费用按比例直接支付分包单位，分包单位

不再重复提取。 

  第八条（危险化学品企业提取标准）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存储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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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以上年度实际销售收入为计提依据，按照以下标准平均逐月提取： 

  （一）销售收入在 1000 万元及以下的，按照 4%提取； 

  （二）销售收入在 1000 万元至 1 亿元（含）的部分,按照 2%提

取； 

  （三）销售收入在 1 亿元至 10 亿元（含）的部分，按照 0.5%

提取，军工危险化学品(火化工品)单位按照 0.75％提取； 

  （四）销售收入在 10 亿元以上的部分，按照0.2%提取。 

  第九条（交通运输企业提取标准）交通运输企业以上年度营业

收入为计提依据，按照以下标准逐月提取： 

  （一）道路运输、水路运输、铁路运输、海洋运输、航空运输

业务按照1%提取； 

  （二）危险品等特殊货运业务按照 1.5%提取。 

  第十条（电力企业提取标准）电力企业以上年度实际销售收入

为计提依据，按照以下标准平均逐月提取： 

  （一）销售收入在1 亿元及以下的，按照1%提取； 

  （二）销售收入在 1 亿元至 10 亿元（含）的部分，按照 0.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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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取； 

  （三）销售收入在 10 亿元以上的部分，按照0.2%提取。 

  第十一条（冶金企业提取标准）冶金企业以上年度实际销售收

入为计提依据，按照以下标准平均逐月提取： 

  （一）销售收入在1000 万元及以下的，按照 3%提取； 

  （二）销售收入在 1000 万元至 1 亿元(含)的部分，按照 1.5%

提取； 

  （三）销售收入在 1 亿元至 10 亿元(含)的部分，按照 0.5%提取； 

  （四）销售收入在 10 亿元以上的部分，按照0.2%提取。 

  第十二条（机械制造企业提取标准）机械制造企业以上年度实

际销售收入为计提依据，按照以下标准平均逐月提取： 

  （一）销售收入在1000 万元及以下的，按照 2%提取； 

  （二）销售收入在 1000 万元至 1 亿元（含）的部分，按照 1%

提取； 

  （三）销售收入在 1 亿元至 10 亿元（含）的部分，按照 0.2%

提取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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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四）销售收入在 10 亿元以上的部分，按照0.1%提取。 

  第十三条（烟花爆竹企业提取标准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以上年

度实际销售收入为计提依据，按照以下标准平均逐月提取： 

  （一）销售收入在200 万元（含）以下的，按照 3.5%提取； 

  （二）销售收入在 200 万元至 500 万元（含）的部分，按照 3%

提取； 

  （三）销售收入在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（含）的部分，按照 2.5%

提取； 

  （四）销售收入在1000 万元以上的部分，按照 2%提取。 

  第十四条（提取必要条款）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上年末安全

费用专户结余分别达到本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的5%和 2%时，经当地

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（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）商财政、税

务等部门同意，企业本年度可以缓提或少提安全费用。企业如有其

它特殊原因确需缓提或少提安全费用的，须经省级安全生产监管（煤

矿安全监察）、财政、税务等部门审核同意，并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

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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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企业规模划分标准按照原国家经贸委、原国家计委、财政部、

国家统计局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国经贸中小

企〔2003〕143 号）和国家统计局《统计上大中小型企业划分办法（暂

行）》（国统字〔2003〕17 号）规定执行。 

  第十五条（可提高标准的操作程序和核算要求）高危行业企业

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，根据安全生产实际需要，可适当提高安全费

用提取标准，报省级税务机关审核，并报省级财政部门、行业管理

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管部门（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）备案。 

  本办法公布前,各省级政府已制定下发企业安全费用提取使用

办法的,其提取标准如果低于本办法规定的标准,应当按照本办法进

行调整；如果高于本办法规定的标准,按照原标准执行。 

  混业经营企业，如能按业务类别分别核算的，则按上述标准分

别计提安全费用；如不能分别核算的，则按主营业务计提标准提取

安全费用。 

  第三章安全费用的使用 

  第十六条（煤炭企业使用范围）煤炭生产企业安全费用按照以



 | DOCUMENT TEMPLATE 
通用安全 

第 11 页 

下规定范围使用：  

  （一）煤与瓦斯突出矿井落实“两个四位一体”综合防突措施

支出，包括瓦斯区域预抽、保护层开采区域防突措施，开展突出区

域和局部预测、实施局部补充防突措施、更新改造防突设备和设施、

建立突出防治实验室等； 

  （二）煤矿安全生产改造和重大隐患治理支出，包括“一通三

防”、防治水、供电、运输等系统设备改造和灾害治理工程，淘汰禁

止使用的设备，实施煤矿机械化改造，实施矿压（冲击地压）、热害、

露天矿边坡治理、采空区治理等； 

  （三）建立完善煤矿井下监测监控、人员定位、紧急避险、压

风自救、供水施救和通信联络安全避险“六大系统”和应急救援技

术装备、设施配置及维护保养支出，事故逃生和紧急避难设施设备

的配置和应急演练支出； 

  （四）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、安全生产检查与评价

（不包括新、改、扩建项目安全评价）及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支

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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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五）配备和更新矿井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物品和实施预防职业

危害技术措施支出； 

  （六）安全生产适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装备、新标准的研发

及推广应用支出。 

  第十七条（非煤矿山企业使用范围）非煤矿山企业安全费用按

照以下规定范围使用： 

  （一）完善、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备、设施支出（不含“三

同时”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），包括矿山综合防尘、地质监控、

防灭火、防治水、危险气体监测、通风系统、支护及防治边帮滑坡

设备、机电设备、供配电系统、运输（提升）系统以及尾矿库（坝）

等； 

  （二）建立完善非煤矿山监测监控、人员定位、紧急避险、压

风自救、供水施救和通信联络等六大安全保障系统和应急救援技术

装备、设施配置及维护保养支出，事故逃生和紧急避难设施设备的

配置和应急演练支出，大型尾矿库安装全过程在线监控系统支出； 

  （三）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、安全生产检查与评价

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如

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https://d.book118.com/95804611110

1006055

https://d.book118.com/958046111101006055
https://d.book118.com/958046111101006055

